
旅遊事務專員總結「十一黃金周」（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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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旅遊事務專員區璟智今日（十月九日）與香港旅遊發展局、香港旅遊

業議會以及消費者委員會的代表就「十一黃金周」舉行會議後，與傳媒談話的內

容（只有中文）： 
 
旅遊事務專員：今日旅遊事務署和旅遊業議會、消委會及旅發局的同事舉行四方

會議，大家檢討及通報在剛過去的「十一黃金周」，我們在「誠信旅遊」方面的

工作進度及有關的跟進工夫。 
 
  四方會議是於去年開始實行的，我們留意到過去幾日傳媒朋友都很關心「黃

金周」整體旅客數字的表現，不過今天我們主要與大家談的卻並非數字。客量當

然重要，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旅遊城巿，作為一個成熟的景點，我們特別關心的，

除了「量」之外，還有我們旅遊的質素。 
 
  要達到香港作為國際全球歡迎的旅遊品牌的地位，我和消委會、旅發局、旅

遊業議會的朋友都交換了意見。特別覺得欣喜的，就是今次「十一黃金周」旅客

投訴的數字有顯著的下降，今次「黃金周」投訴數字總共有十二宗，較上次的「五

一黃金周」下降三分之二，我們對此感到欣慰。大家可能都看到，不只是我們四

方，還有內地的有關旅遊當局及業界的朋友，今年在「誠信旅遊」方面都作出很

大的努力，現時也得到一些初步的成效。但我們絕不可以沾沾自喜，絕不可以自

滿，無論是旅遊業的老闆、零售行業的從業員，各位跟旅客有接觸的朋友，在這

方面都要繼續努力，如果發覺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得更好的地方，請告訴我們。 
 
  我們一向與內地的有關單位，保持密切的聯絡。在「黃金周」前，旅遊事務

署和國家旅遊局以及廣東省旅遊局舉行工作會議，大家就「誠信旅遊」方面的工

作作出交流，為「十一黃金周」要留意的地方作出準備。在這方面，國家有關當

局其實十分關注所謂的「高售低轉」的情況，即我之前所說「層層賣上賣」引伸

的情況。尤其關心的就是深圳有很多所謂的「送關公司」，他們可能與當地的旅

遊局根本沒有一個規管關係，所以在這方面，國家旅遊局和旅遊業議會等都很關

注。在香港方面，我們會再次提醒香港的旅行社，不可以和這些沒有資格安排內

地出境遊的「送關公司」作任何生意上的聯絡，帶團到港；而內地有關當局亦承

諾，就這方面內地會作出一些整治安排。 
 
記者：可否解釋十二個投訴是哪類型的投訴？剛才提到有關「送運旅行」那些公

司，現在情況如何？內地答應如何整頓？ 
 
旅遊事務專員：我現在沒有每一個投訴個案的資料在手，但我知道有關購物的投



訴的確下降了，上次「黃金周」三個機構收到的投訴共有三十七宗，今次共有十

二宗。所以剛才我說感到欣慰，正因為數字的確下降了，但我們要做得更好，要

嚴肅處理每一個投訴。剛才我說既重「量」，也要重「質」，為何要重質呢？旅

發局做推廣就最清楚，最重要是旅客來到要有愉快經驗，口碑比我們賣很多廣告

更好，他們回去告訴親友，或自己一來再來，這個我們特別重視。 
 
記者：可否談談內地一些「高買低賣」的機構，現在的情況會否比購物的投訴多？ 
 
旅遊事務專員：這是兩回事。剛才我提及，有些內地團友最起初交的團費其實不

低，但他們被轉到省會、轉到深圳，再轉到香港，可能已被賣了四次，當他最終

被轉到深圳時，深圳的旅行社可能收到的費用已很便宜。到了深圳還有些所謂「送

關公司」，將全國團友集為一團到香港。我們關心的是內地如何規管這些「拼團」，

如果他們有整治，對我們也有幫助，因為在源頭根治，無論如何也比我們在這邊

逐間逐間去做好。話雖如此，我們這邊也可以跟進。我跟旅遊業議會主席也提過，

他也會再一次提醒旅遊業議會會員，這些「送關公司」，即沒有經國家旅遊局審

批合資格辦出境遊的公司，如果他們發團給香港旅行社，香港旅行社是不應該接

的。如果接了，是違反旅遊業議會守則的。 
 
記者：可否談談如何整治？「誠信遊」由去年十一月至今每月增加了多少？ 
 
旅遊事務專員：這要待國家旅遊局的整治措施出台，由他們交代。另外，我現在

沒有「誠信遊」的實際數字，不過在剛過去的「黃金周」，參加旅行團的人數大

概是三萬多，參加「誠信旅遊」的超過百分之十。大家不要忘記，這百分之十是

得來不易的，因為內地來港的市場沒有悠久的歷史，而我們推出這個品牌更只有

短短大半年，目的是想為內地業界、為內地出境遊的朋友提供選擇。在這麼短的

時間我們推出一個新的品牌，而且貴一點的，也有超過百分之十的朋友選擇，給

了我們鼓勵。旅發局的同事要繼續努力推廣，還有我們凡是跟國家旅遊局、廣東

省旅遊局開工作會議時，我們都會要求他們鼓勵他們的業界多點跟我們合作，推

廣這個另類的產品。 
 
記者：你說十二宗個案裏，有關購物的投訴減少了，其他的主要是哪類型？有哪

些情況是你們特別關注的？ 
 
旅遊事務專員：我現在沒有具體資料。 
 
記者：在檢討整個「十一黃金周」裏，有哪些情況或現象你們會關注，在下個「黃

金周」會做得更好？ 
 
旅遊事務專員：正如我剛才說，無論是旅行社老闆、旅行社從業員，以至導遊、



零售店職員，大家都在旅遊前線。如果我們發揮好好客之道，遊客的感受會好很

多，這是第一步要做的，這不牽涉任何不良行為，但如果我們做得積極點，旅客

的感受已很不同。另一點就是由出發地點起，就要開始宣傳，作為一個參加旅行

團的朋友，必須清楚行程，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加強宣傳，希望避免剛才我說的「層

層賣上賣」，行程變了質旅客可能不知道。我們希望他們出發時知道自己買了甚

麼產品，來到香港，何（栢霆）主席的會員也主動派行程表，起碼他們也可以對

一對。 
 
記者：內地的整治措施何時出台？如果香港的旅行社違反旅遊業議會的規則，是

否需要與內地商討，會如何懲罰他們？ 
 
旅遊事務專員：我們已有一套處罰機制。至於內地的整治措施，內地當局需要些

時間去跟進，如果有進展的話，相信大家會知道。剛才提及的投訴處理、懲罰的

機制，其實在這大半年中，旅遊業議會已經做了很多改善措施，無論是處理投訴

的機制、處分的機制，以至整個機制的透明度，議會在這方面亦做了很多改善工

作。例如在投訴的處理機制方面，處理投訴的委員會會員已有超過一半是獨立人

士，但我也有與議會主席作出交流，提出幾點。第一，巿民可能對議會處理投訴

的機制不是十分了解，這方面可能需要考慮增加透明度。第二，處理投訴的時間

是否可以加快。這一點我們需要明白，香港是講求證據，講求適當程序的地方，

議會都需要時間搜集個案證據，找出原告。但我亦希望議會定下一些處理每一宗

個案時間的指標，例如大概於幾多個星期、幾多個月內會完成處理一個投訴個

案。如果有未能處理的獨立個案，可能需要向董事會交代，為何這些個案需要多

些時間。我也高興聽到，何（栢霆）主席也是朝着這個方向研究，看看有沒有新

的措施推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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